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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政棍李軒朗
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僅以170票之差，險勝
「西九新動力」成員林博，當選九龍城區議員。
林博提出選舉呈請，指控李軒朗在選舉過程中作
出舞弊或非法行為。高等法院法官楊家雄昨頒布
判詞，裁定林博勝訴，即李軒朗非妥為當選，並
須付訟費，同時宣告其原本區議員席位懸空。李

軒朗是繼洪駿軒後，第二個被裁定非妥為當選的
區議員。
代表原告林博的大律師何淑瑛在早前入稟的選

舉呈請中指出，李軒朗在獲得學者沈旭暉、立法
會前議員劉小麗及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等7
人的書面同意前，偷步製作直幡、橫額、傳單等5
項選舉廣告宣傳，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要求法庭裁定李軒朗非妥為當
選。
代表李軒朗答辯的大律師石書銘其後以傳票

入稟法庭，要求濟助寬免是次限制。他聲稱，
李軒朗的行為是出於「大意」，而事前李軒朗
與劉小麗的 WhatsApp 對話，以及與前「學
聯」秘書長劉恩進的對話記錄，足以推論構成
書面同意，其餘眾人的書面同意則逾期呈交或
大意丟失。
法官楊家雄在判詞中指出，若容許併讀多份文

件構成「合成」書面同意，將引起不必要爭議或
誤導參選人並需法庭程序解決，又指準備一份清
晰的書面同意不費吹灰之力，故無實務理由接納
「合成」書面同意，因此不接納李軒朗與其聲稱
支持者劉小麗及前「學聯」秘書長劉恩進對話記
錄構成書面同意，裁定李軒朗的宣傳構成非法行
為，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至於餘
下5人的情況雖未構成上述非法行為致違例，但
亦明顯違反了《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
（區議會）規例》。

楊官指出，7人實際上的確支持李軒朗，李軒朗
亦知悉須簽署正式書面同意，惟處理寬免申請的

關鍵，是考慮李軒朗在發布宣傳品前是否獲眾人
書面同意。楊官認為李軒朗有時間參與其他競選
活動，卻無暇遵從條例要求，獲取劉小麗及劉恩
進的書面同意，做法不只怠慢，更罔顧後果，輕
視其法定責任，並無合理辯解。為保障選舉公
正，故此拒絕其寬免申請。基於寬免申請被拒，
遂裁定李軒朗非妥為當選，須付訟費，並懸空其
區議員席位。

林博：參選人須對得住選民
林博昨日在接受查詢時表示，是次裁決證明了

法治的公義，希望大家透過結果認真看待選舉制
度，他寄語參選人日後要依照選舉條例參與選
舉，強調須對得住選民和選舉制度。

他續說，前年區議會選舉期間曾遭黑暴抹黑，
有部分店舖擔心被人破壞，不敢張貼其宣傳單
張，亦有街坊害怕被人尋仇，未有在選舉當日投
票給他，最終令他在選舉中落敗，但仍感謝街坊
一直對他的支持和不離不棄。
李軒朗則在fb發帖稱，正與律師團隊研

究判詞，再行決定是否上訴至特區終
審法院。

攬炒派李軒朗被裁定非妥為當選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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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集結不在場 黑手幫兇照入罪
上訴庭指「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於指揮煽動助逃報料等六類人

在前年7．18上環暴動案中，商人夫婦湯偉雄及杜依蘭與17歲少女

被控暴動及非法集結罪，原審法官以3人在暴動發生時並非身處德輔道

西的暴動現場、不構成「共同犯罪」為由判3人無罪。律政司認為「共

同犯罪」原則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罪，要求上訴庭釐清有關法律觀

點，究竟不在犯罪現場但夥同犯案的被告是否都應被判罪成。上訴庭聆訊後於昨日裁定律政司勝訴，

判詞明確指出「共同犯罪」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罪，不在案發現場者，包括幕後指揮者、網上煽動

者、駕車助逃者、提供物資者以通風報信者等六類角色，均須負上非法集結或暴動罪的刑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六類人「不在場」可入罪
一、幕後指揮

二、撐暴金主

三、煽暴宣傳

四、物資補給

五、通風報信

六、駕車助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在現場外，或在海外遙
距指揮現場參與者如何
行動

提供金錢及資源給現場
的參與者

打電話或利用網上社交
媒體發放訊息，鼓勵及
宣傳暴動或非法集結

運送物資給參與者，包
括掘磚頭、防護裝備、
汽油彈或提供其他武器

負責把風的所謂「哨
兵」，通知現場參與者
如何避過警方部署及追
捕

暴徒口中的「保母車」
司機，負責將現場參與
者接走

答辯人湯偉雄和杜依蘭夫婦及17歲
少女，早前被裁定暴動及非法集

結罪不成立。原審法官郭啟安當時不接
納環境證據足以證明3人在暴動發生時
身處德輔道西的暴動現場，更稱「共同
犯罪」涉及參與者毋須身處現場的普通
法原則，並不適用於《公安條例》有關
暴動及非法集結控罪的條文。

釐清法律觀點 應用日後案件
律政司早前以案件陳述形式向上訴庭
提出上訴，要求釐清普通法下「共同犯
罪」原則是否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
假若適用，那被告人不必身在犯罪現場
也有刑責的原則能否套用在暴動及非法
集結控罪。
律政司代表在早前聆訊中指，若「共
同犯罪」原則不能應用於暴動罪，將無
法針對駕車逃逸的司機、提供武器或防
具者、在遠處挖磚及收集物資者，以及
經追捕一段距離後才被截獲的疑犯。
律政司代表認為，在非法集結及暴動
案中，法庭應採納「共同犯罪」原則，
即協助、鼓勵或教唆他人犯罪者，罪責
與身處現場作出實質非法行為者相同。
若法例欲排除前者罪責，須在法律條文

中清楚列明。律政司早前表明無意影響
涉案3名被告的裁決結果，但希望上訴
庭所釐清的法律觀點，日後可應用到相
關控罪的案件。
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副庭長

麥機智及高院法官彭寶琴在聆訊後於昨
日頒下判詞，一致裁定「共同犯罪」適
用於非法集結或暴動罪。
3位法官在判詞中指出，《公安條例》

下的非法集結或暴動控罪，立法原意是要
維護公眾秩序及安全，如果夥同犯罪原則
不適用於該兩控罪的案件，則可能導致嚴
重的法律真空，立法機關也沒理由將共同
犯罪的原則排除，令控方失去有用及實際
的工具來處理夥同犯案者。
上訴庭接納律政司代表所言，認為現

今的非法集結及暴動本質具高度流動
性。上訴庭指出，是否身處犯罪現場並
非構成入罪的先決條件，正如控方在聆
訊中指出，現今示威者的分工縝密，各
自擔任不同角色。上訴庭認為，這些角
色包括但不限於：遙距指揮的「主
腦」、提供資金及物資、在網上鼓勵他
人參與示威、負責把風的「哨兵」、運
送裝備或武器、駕車接走示威者的「保
母車」司機。不論上述涉案者擔任什麼

角色，他們的行
為皆與主犯一
致，均屬於共同
犯罪原則下的參
與者，即使他們
並不在場，也理
應同樣負上罪
責。

假借言論自由 不應獲得免責
對辯方稱擔心任何人在社交平台上留

言、發訊息甚或只是「讚好」，都有可
能被視為協助及鼓勵犯罪，影響言論自
由，上訴庭在判詞中強調，言論自由並
非絕對，假借言論自由鼓吹參與非法集
結或暴動不應獲得免責，而即使非法集
結及暴動罪可以針對不在場者亦不會令
無辜者誤墮法網，從而損害公眾利益。
上訴庭解釋，和平示威者或圍觀者，

若不涉及暴力是不會因該兩控罪而被
捕。當和平示威演變成非法集結或暴
動，和平示威者或圍觀者都應該及早離
場，假若因為當時實際情況而未能離
開，純粹身處現場並不會構成入罪。但
是，如果有使用暴力破壞社會安寧，就
會視乎證據判斷是否屬於夥同犯罪。

上訴庭昨日
裁定「共同犯
罪」原則適用
於暴動及非法
集結，即使案
中參與者沒現

身控罪現場，仍可被入罪。執
業大律師龔靜儀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倘不釐清上
述原則，就會造成法律漏洞，
而此漏洞助長了「黃絲」和泛
暴派以所謂的「和理非」走法
律罅，以不同的角色去參與非
法集結或暴動，以為只要不是
身處於控罪現場就可以安然脫
罪。上訴庭今次裁決正面地填
補了錯誤法律觀點造成的法律
漏洞，整體而言，理應有效地
協助香港社會止暴制亂。
龔大狀表示，昔日，網上充斥

大量煽動或鼓勵其他人出來衝的
訊息， 部分「黃絲」車主在非
法集結或暴動後段爭相駕車接載
犯案者逃離現場，更將這類車美
其名為「家長車」或「保母
車」； 部分所謂的「和理非」
也在背後以不同渠道提供資金或
物資去支持這類暴亂， 或協助
安排及搬運物資到現場。 現
在，上訴庭確立的法律原則，正
可以有效地打擊這類「迂迴」違
法活動， 令部分人不敢再循
「不在控罪所指的時段身處犯罪
現場」這條法律罅去逃避刑責。

防幕後黑手用歪理避刑責
龔大狀認為，真正走出來參與

非法遊行或暴亂的人，很多時只
是一些所謂卒仔，在幕後提供資
金或物資的或負責部署相關策略
的主腦，更必須將其繩之以法，
如果任憑錯誤的法律觀點存在，
等於將幕後黑手全部放生。
她指出，上訴庭今次提出的觀

點可以說是將所有有份參與暴亂
或非法集結者，不管其角色如何
都一網打盡，律政司在往後的日
子可以引用本案的原則，只要能
夠蒐集足夠的證據，就可以令所
有有關案件的幕後黑手，及其他
沒有在相關現場出現過但有以任
何角色參與事件者繩之以法，令
他們沒有歪理去逃避刑責。
龔大狀指出，上訴庭強調言論

自由並非絕對，假借言論自由鼓
吹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不應獲得
免責，這說明上訴庭絕對認同言
論自由不是絕對的，及個人自由
是不能凌駕於廣大市民的公眾利
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
港法例第383章）第十六（三）
（乙）條也訂明言論自由不能凌
駕「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
序」，這規定是採納了《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
條，完全符合國際認可標準。
龔大狀表示，上訴庭在判詞

中的觀點，正面地道出了法律
是用來建設社會，而不是用來
摧毀社會。司法機構內各級法
院的法官應該時刻謹記上訴庭
的觀點，並在日常判案時全面
遵從此原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網台「獨人」主持「傑
斯」尹耀昇，在網台節目及演講期間煽動他人意圖引致
憎恨、藐視中央或香港特區政府，被控4項「作出具煽
動意圖的作為」罪。「傑斯」上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被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拒絕保釋及下令還
柙至5月10日再訊。「傑斯」昨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聽取雙方陳詞後拒絕批准其保釋
申請，「傑斯」繼續還柙。

網台「獨人」傑斯再被拒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獨人」鍾翰林
被控分裂國家、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洗黑錢等
4罪，昨日於區域法院再提訊，辯方透露被告打
算不認罪。國安法指定法官胡雅文拒絕被告保釋
申請，將案押後至6月1日再訊，以確定審訊日
期，並於8月16日作審前覆核，鍾須繼續還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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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鍾翰林
涉分裂國家續還柙

●潘兆初 資料圖片

●2019年 8月，衝突現場大堆超市現金
券、零食等任由暴徒拿取。 資料圖片

●●20192019年年1111月修例風波時月修例風波時，，有有「「保母車保母車」」
司機司機將現場暴徒接走將現場暴徒接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暴徒掘磚塊堵塞道路暴徒掘磚塊堵塞道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軒朗（中）被裁定
非妥為當選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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